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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2358  债券简称：15 际华 03 

债券代码：143137  债券简称：18 际华 01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018年公司债券 

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际华集团”、“发行人”

或“公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2015 年公司债券”）、际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2018 年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

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等相关规定及 2015 年公司债券、2018 年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协议》约定，现就重大事项报

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合并报表子公司新兴际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公司”）发

来的《关于公司贸易业务涉及经济合同纠纷的报告》。国贸公司与张家港保税区长江国际港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国际港务”）发生港口作业合同纠纷，并向武汉海事法院提起诉

讼。公司获知以下涉诉信息，具体情况如下： 

1、当事人 

原告：新兴际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或“国贸公司”） 

被告：张家港保税区长江国际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或“长江国际港务”） 

2、受理机构：武汉海事法院 

3、案件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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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公司从事乙二醇贸易，与长江国际港务公司就乙二醇保管及港口作业合作，前期合作

业务开展情况正常。截至 2019 年 8 月 22日，国贸公司保管于长江国际港务公司的乙二醇货物

数量累计为 110,608 吨，价值金额为人民币 480,528,300 元。 

2019 年 9 月初，国贸公司按惯例正常要求长江国际港务公司提供货权转移入库凭证及要

求提货时，长江国际港务公司拒不同意国贸公司的提货要求。国贸公司已就双方港口作业合同

纠纷事项作为原告向武汉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武汉海事法院已经立案受理并出具了《民事裁定书》（[2019]鄂 72 民初 1421 号），裁定

查封、扣押、冻结长江国际港务公司价值 480,528,300 元的财产。 

4、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乙二醇 110,608 吨（价值人民币 480,528,300 元）； 

（2）如被告无法返还原告乙二醇 110,608 吨，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相应的损

失 480,528,300 元； 

（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国贸公司同时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查封、扣押、

冻结长江国际港务公司价值人民币 480,528,300 元的财产。 

二、裁决情况 

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发行人认为，本次经济合同纠纷涉及乙二醇货物数量累计为 110,608 吨，价值金额为人民

币 480,528,300 元，国贸公司申请财产保全，法院依法裁定查封、扣押、冻结人民币

480,528,300元财产，公司通过财产保全措施降低了未来的诉讼执行风险。本案尚未开庭审

理，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高度重视本案，将根据进展

情况按照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以上详见发行人于 2019年 9 月 28 日公告的《关于子公司涉及经济合同纠纷的风险提示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19-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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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2018 年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

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

事务临时报告并就发行人以上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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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2018 年公司

债券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之盖章页）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